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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乎是跑步进入汽车社会，从
2010年起，国内汽车产销量稳居全球第
一，汽车开始走进千家万户。这么大的
一个市场， 长期以来既没有像样的汽
车召回制度，更缺少三包政策，车主维
权之艰难、权益受损之严重不难想象。

其实，近年来汽车消费投诉量快速
攀升，维权无门转而在街头砸车泄愤的
事情时有耳闻。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
汽车三包规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尽管不少人对一些条款存有疑虑，
但专家普遍认为汽车三包还是向消费
者权益倾斜的,可谓亮点多多。现在的
问题是，有了汽车三包，是否意味着消
费者维权大门从此敞开呢。

现在看来，汽车三包的规定并不完
善，在细节方面，除了“鉴定难”外，汽车

三包提出的最高3万元的违规处罚也被
指过轻。按规定，家用汽车产品应当具
有中文的产品合格证或相关证明以及
产品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维修保养
手册等随车文件。而违反本规定，构成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依
法予以处罚； 未构成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违法行为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而反观目前已执行的汽车召回，其
规定，如企业存在“瞒报”、“拒不召回”
等行为，将被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
1%以上10%以下的罚款。 业内认为，以
10%的最高处罚力度，企业负担成本最
高可达上亿元人民币。

汽车三包的出台，目前只是描绘了

消费者维权的彼岸风光， 从现在开始，
距汽车三包的正式实施还有近7个月的
时间，国家质检总局之所以选择在今年
10月1日才开始正式实施， 也是给完善
相关细则，车企、经销商贯彻执行规定
预留出时间。

但从出台到实施之间出现了一个
法规的空白期，这不仅涉及这一期间汽
车质量问题如何处理，也会影响市场的
稳定，特别是8-9月可能出现大规模待
购现象，这部分消费可能集中到10月后
购车，对厂商会形成冲击。

因此，“汽车三包”的出台能否真正
帮助消费者维权， 能否倒逼汽车业转
型，从而形成“诚信造车、诚信卖车、诚
信服务”的行业环境，我们不妨也再等
等看。

对汽车三包还不能高兴太早

本次发布的汽车三包政策包括九
章共48个条款规定，分为总则 、生产者
义务、销售者义务、修理者义务、三包责
任、三包责任免除、争议处理、罚则和附
则。其中，对于期限划分，汽车三包政策
指出， 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是不低于2
年或者是行驶里程5万公里；同时，包修
期限是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6万公
里，均以先到者为准。

汽车三包政策明确指出 ， 在有效
期内， 因产品质量问题修理时间累积
超过35天的， 或因同一产品质量问题
累积修理超过5次的，消费者可以凭借
三包凭证和购车发票要求换车 。 对于
消费者最关注的退换货条件问题 ，汽
车三包也列出了四种具体情形 。 其中
包括 ， 购车60天或行驶3000公里内出

现 《规定 》所列举重大故障 ，或严重安
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2次仍未排除等 ，
消费者均可选择退换货。

最后 ，如果符合更换条件 ，但销售
者没有同品牌、同型号或配置不低于原
车的汽车，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 。汽车
三包的核心精神可谓体现了“保护家用
汽车产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汽车三包的出台彻底改变了消费
者维权无法可依的尴尬。但在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中发现，其中尚有很多细节的
界定与执行有待解读。

如果符合三包标准并且实施了退
货，购车引发的车船税、购置税、保险该
不该退款、如何退款？对违反三包规定的
商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的条
款也引起诸多争议： 对售价高昂的高档

车商家而言， 顶风受罚的经济损失也许
大大低于执行三包，违规成本是否过低？

“汽车三包的出台说明国家政府
真正地开始为民着想 。 然而一个新条
例的出台一定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
方， 所以汽车三包条例除了首先要执
行到位， 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定
的时间间隔后不断进行修改 ， 保证完
善。”苏晖说。

汽车分析师贾新光也指出 ， 汽车
三包中有关厂家责任的规定仍不够
细。“如经销商赔偿了消费者，给其退、
换车之后 ，厂家不认账怎么办 ？”贾新
光称，“现实来看， 现有规定确实有政
策执行难达预期的隐忧 。 而核心问题
是对汽车质量问题的举证 、 鉴定以及
索赔问题，相关规定不够明晰 ”。

政策完善尚需时日

尽管市场普遍认为汽车三包的有
关标准较低，但在现今形势下 ，业内普
遍认为汽车三包的有效实施还需多方
合力。

对于汽车生产商和经销商来说，无
论是汽车产品质量还是售后服务质量，
诚信经营、以信誉换市场的做法正在成
为共识。但在具体操作中，如何保证秉
持这一诚信守则需要在严格律法、提高
违法成本方面进一步下足功夫。

对于消费者而言，必须清醒地意识
到，在汽车消费环境尚不成熟的客观环
境下，汽车企业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会
长期存在。

据了解，早在去年，北汽针对 “E系

列”就推出企业内部的“三包”服务，该
标准涉及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和“发
动机、变速器主要零部件质量问题”等60
条细则。 北汽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董海
洋表示，北汽作为最早推出“三包”政策
的企业， 对于此次汽车三包的出台并不
担心，因为这些工作北汽早已经在做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自主品牌汽
车厂家负责人也表示，从目前来看，各
家企业制定的质保期限都远远高于行
业标准。如今，距离汽车三包还有近7个
月缓冲期，这也督促汽车企业对汽车品
质不能放松。“企业对消费者要有责任
感，承诺一定要兑现，永远不能放松。”

值得关注的是，汽车三包规定尽管

围绕的是消费者权益设立，但并不仅仅
维护消费者权益， 其维护的是生产商、
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维护的是
公平、合理的消费软环境 。借产品质量
问题，并以之为筹码 ，消费者向厂方索
要不合理利益，也是行不通的。

有消息称，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公布
的“三包”规定，仅仅是纲领性文件，并
非实施细则。两个月前，相关部门已发
出《家用汽车产品三包主要零件种类范
围及三包凭证》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该文件将对未来实施细则的具体内容
起到重要作用。而实施细则也将充分考
虑10月正式实施前业内各领域的调整
状况。

实施仍需多方合力

·记者手记·

·微博看法·

■ @靠谱韩猛
有法可依， 保护消费

者也保护商家！

■ @天人舒虎
如果可以执行到位，

汽车行业也许能真正走向
新的起点！

■ @不是于是乎
关键在于执行。

■ @蓝6011
惠民政策，好。

■ @郭二爷不在
汽车三包能否顺利实

施，还需要细则，路还有
得走。

2001年
由国家质检总局开始起草
汽车三包

2004年12月31日
汽车三包草案正式向社会
公示并征求意见

2005年1月10日
首次推出的汽车三包草案
公示结束

2011年9月21日
国家质检总局再次发布汽
车三包（征求意见稿）立法
听证会的通知

2011年10月26日
国家质检总局举行了汽车
三包（征求意见稿）立法听
证会

2013年1月15日
国家质检总局颁布汽车三
包政策

·大事记·

在家电、 手机等诸多行业，“三包”责
任主体都是销售者而非生产者。 然而，汽
车作为一种构造和零部件都极其复杂的
产品，许多时候出现问题并非销售者可解
决。“选厂家还是经销商是责任主体，这是
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 在厂商关系中，经
销商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由他们全权担
负起三包责任， 今后若出现相关追偿，厂
家能否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有形汽车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苏晖担心，由“三包”引起的厂商纠纷恐怕
会增多，双方关系将进一步紧张。

“销售者只是负责产品销售， 并没有
涉及产品生产的过程。”苏晖建议，从目前
来看， 汽车三包在今后出台的细则上，应
更加明确销售者和生产者双方的责任。同
时，苏晖认为，在鉴定上也应由生产商承
担起成本费用，方便消费者的维权。

同样，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
益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邱宝昌看

来， 三包的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讲绝对是
利好的消息。“但是要有一个中立的鉴定
机构才能够快速解决争端， 且这个鉴定
的价格应该低廉 ， 要承担起来并不吃
力。”邱宝昌称。

姜莉也表示，从目前来看 ，此次汽车
三包的出台，消费者的地位得以改善是关
键，至于如何举证，应当由汽车厂家来承
担。而对于汽车厂家与经销商的矛盾还有
待更多的细节出台，才能得以缓解。


